
□ 记者 季张颖

“之前我对法律法规缺乏认识， 在

公司管理上也存在疏忽。 现在， 我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认罪认罚， 希望

法院给我一次机会。” 庭审最后陈述阶

段中， 原是一家金融企业的负责人，

而今站在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懊悔不已，

而这一切， 正是王某自作聪明虚开发

票、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换来的恶

果。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起涉企刑事案件。 记者获悉， 该案也

是徐汇区首例全流程适用刑事合规审查

的案件， 法院充分考虑企业的合规整改

情况， 并结合企业的实际改正行为， 最

终依法作出从宽判决。

总裁虚开增值税发票，

东窗事发

王某原来是一家金融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 董事长兼总裁。 据王某在庭

上供述， 从 2019 年 4 月起的两年多时

间里， 为了解决公司发放相关人员业

务介绍费的入账问题， 他决定在公司

无真实业务的情况下， 以咨询服务费

为名目、 支付票面金额 6-7%作为开票

费的方式， 向上海某商务咨询公司等 6

家公司购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

税普通发票。

经查， 该金融企业向上述 6 家公司

转账合计 3410 万余元， 6 家公司收款

后陆续将相关费用转至金融企业指定的

个人账户。 经审计， 涉案增值税专用发

票 340 份， 税额合计 189 万余元， 已申

报抵扣增值税额合计 124 万余元； 增值

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 67 万余元。 经王

某决定， 金融企业采取自查补救措施，

2021 年 8 月， 金融企业申报增值税进

项税额转出 158 万余元。

去年 5 月， 东窗事发， 王某经公安

机关电话联系后主动投案。

徐汇法院刑庭副庭长戚俊是这起案

件的承办法官， “如何在审理中处理好

惩与治的关系， 从而让判决结果符合惩

治并重、 以治为主的涉企案件合规改革

目标？” 戚俊告诉记者，

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

记者从采访中获悉，

在徐汇检察院移送起诉

时， 由于涉案企业尚未完

成合规整改， 相关工作延

伸到审判阶段。 审理中，

法院接受检察机关邀请，

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监督评估工作， 戚俊

现场参加检察机关合规审查听证会，

了解合规审查情况， 听取各方意见，

特别是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和人民监

督员的意见， 做好审前合规整改与审

判合规整改的衔接。

积极补救， 将增值税进

项税额转出

因涉案企业合规整改验收合格， 检

察机关对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庭审中， 王某及其辩护律师均提

出， 企业既没有给国家税款造成任何损

失， 也没有在增值税和所得税上有任何

获利， 案发后企业也制定了一系列有效

的整改措施。 为稳定企业的正常经营、

保护员工就业， 请求法院对被告人适用

缓刑。

“在了解到相关规定后， 我及时将

虚开的发票做了进项转出， 我们最终没

有任何获利， 也没给国家税款造成任何

损失。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认罪认

罚， 希望法院给我一次机会。” 王某向

法庭坦诚道。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某作

为金融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让他

人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其行

为已构成虚开发票罪， 应予处罚； 王某

决定由金融企业非法向他人购买增值税

专用发票， 其行为又构成非法购买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 王某一人犯数罪， 应予

数罪并罚。 王某系自首， 自愿认罪认

罚， 依法予以从宽处罚。

经查， 金融企业积极开展合规整

改， 经验收合格、 合规整改有效。 王某

在任职期间决定采取补救措施， 将增值

税进项税额转出， 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

后果。

最终， 法院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

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

度， 认定被告人王某犯虚开发票罪， 判

处拘役 3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犯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判处有期

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25000 元， 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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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15 岁的少年小智与同龄的少女菲菲陷入早恋， 两人在

培训学校里偷偷发生了关系。 这一切被菲菲的父母知晓后，

引发轩然大波。 菲菲一家对小智的强奸指控被警方驳回后，

他们又将小智及培训学校都告上了法院， 索赔精神损失抚

慰金 16 万元。 而小智也提出了反诉， 向菲菲索赔精神抚慰

金 13 万元。 这是此前发生在上海的一桩案件。

金融企业老总虚开增值税发票怎么判
徐汇区首例全流程适用刑事合规审查的案件宣判

15岁“情侣”偷尝禁果后一朝翻脸
双方互诉索赔精神抚慰金 法院判决“谁也没有伤害谁”

原告：15 岁女儿在学

校“被欺负了”

菲菲和小智是本市一家民办职

业培训学校的学员。 入学不久， 菲

菲的家人发现女儿在学校偷尝了禁

果， 另一方就是同学小智。 气愤的

菲菲父母以女儿被强奸向警方报警。

据菲菲父母说， 经警方核实， 小智

先后在女寝宿舍、 学校操场与菲菲

发生性关系， 但不涉及强奸。

菲菲父母表示， 该事件致使女

儿遭受极大的精神痛苦。 其中培训学

校未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 在男女寝

分离的情况下， 男生进入到女寝宿

舍， 本身就存在监管不到位的责任。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管理

制度， 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

善安保设施、配备安保人员，保障未

成年人在校、在园期间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 学校、幼儿园不得在危及未成

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的校舍和其

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

另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

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

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

人追偿。”

为此， 菲菲一家将小智和学校

一起告上法院， 要求他们支付精神

损失费 16 万元， 返还学费 19800

元； 律师费 30000 元由被告承担。

被告：双方自由恋爱不

违法

小智一家则表示， 双方是自愿

的， 没有造成菲菲的精神损害， 希

望驳回菲菲的诉讼请求， 并提出反

诉。 小智请求法院判决菲菲支付小

智精神损失费 13 万元。

小智说，2022 年 10 月份，他与菲

菲自由恋爱， 并自愿发生性关系，后

来菲菲及父母却诬告他强奸，经警方

核实，小智并没有违法犯罪行为。 小

智的父亲表示， 小智作为未成年人，事

发后，整个人状态极差，经常失眠，无法

安心上学， 导致现在辍学在家休息，身

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特向法院提起反诉。

培训学校则认为小智和菲菲双方

是恋爱关系， 男女平等， 目前没有证

据证明菲菲和小智受到伤害。 菲菲所

称受到伤害与小智、 学校无关。 学校

是半封闭式的， 不允许外来人员轻易

进入， 因此学校已尽到相应的管理职

责。 学校不可能每天就盯着菲菲和小

智， 菲菲提出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

缺乏依据。 同时， 培训学校认为， 因

为菲菲在校期间违反学校纪律， 学校

已经对她进行处分。 根据菲菲与学校

的相关约定， 她主张学校返还学费没

有依据。

法院：双方皆不存在民事

侵权行为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依法享有健康权， 公民的身心健

康受法律保护。 健康权受到侵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依法请求侵权人承担民

事责任。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

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

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

职责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

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

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

职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案中，菲菲与小智都是年满15周

岁的未成年人，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

相约并躲避学校的管理，在菲菲寝室自

愿发生性关系，菲菲与小智之间不存在

民事侵权行为。 菲菲、小智均未提供因

本案而造成身体伤害后果的相关证据，

小智虽提供了医疗费凭据，但无相关就

医记录，且事隔半年多，与本案的关联

性无法确定。 因此菲菲、小智分别要求

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

予支持。 被告培训学校对学校的管理制

订了相关规定并有日常管理，且菲菲也

知晓，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因

此菲菲要求学校返还学费和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驳回了菲菲和小智的

诉讼请求。 （文中均系化名）

庭辩


